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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
印发丽水市人民政府 2021-2025 年

规章立法规划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,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丽水市人民政府 2021-2025 年规章立法规划》已经市政府

第 8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贯彻政府立法工作指导思想

政府立法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

中全会精神，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

全面”战略布局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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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发展理念，坚定不移走创新实践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

念发展道路，围绕打造“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重要窗口”中

心工作，恪守立法依靠人民、立法为了人民理念，认真落实政府

立法规划，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，为全面推进丽水市

域治理现代化和促进全市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的法制保

障。

二、完善政府立法工作协调机制

坚持党委领导、人大主导、政府依托、公众参与的地方立法

工作格局，遵循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开门立法原则，科学编制

年度立法计划，加强立法计划和立法项目实施的组织领导，落实

立法工作责任，完善立法工作协调机制。加强立法项目立项和起

草过程的组织保障，正式立法项目成立起草工作领导小组，重要

立法项目由起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联合调研论证。落实立法过

程争议协商解决机制，有关部门对争议事项经协商后不能达成一

致意见的，报请市政府组织各方协商，克服行政立法的部门利益

化倾向。拓宽公众有序参与政府立法渠道，涉及企业和特定群体、

行业利益的立法项目，注重听取企业、人民团体、行业协会商会

的意见，健全意见采纳情况反馈制度，提高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参

与度。

三、落实政府立法工作具体要求

（一）坚持计划需求导向。每年年初由部门申报、市司法局

审核并经市政府同意后，编制年度政府规章制定计划，确保有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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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政府规章制定工作。

（二）坚持程序规范导向。确定正式立法项目并报经批准后，

牵头起草单位按规定开展调研、论证、起草等工作，组织立法调

研论证，细化工作流程，优化立法技术规范，提高立法质量；市

司法局及时跟踪了解起草工作进度，加强对立法工作的协调指导，

确保高质高效完成立法计划任务。起草规章文本遵循“有特色、

可操作、真管用”的原则，体现“小而精”的地方立法特色，坚

持问题导向，力求务实管用，切实增强立法的针对性、适用性和

可操作性。

（三）坚持效果评估导向。在政府规章颁布实施后及时进行

效果评估，针对政府规章存在的问题进行修订，对成效明显、条

件成熟的政府规章适时启动地方性法规立法程序，充分发挥政府

规章作为地方性法规储备的作用。

附件：丽水市人民政府 2021-2025年规章立法规划

丽水市人民政府

2021年 9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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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丽水市人民政府 2021-2025 年规章立法规划

1.丽水市绿道管理办法

2.丽水市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

3.丽水市城市照明管理办法

4.丽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

5.丽水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管理办法

6.丽水市土地出让前文物评估管理规定

7.丽水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规定

8.丽水市农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管理办法

9.丽水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规定

10.丽水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

11.丽水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

12.丽水市土地储备管理实施办法

13.丽水市补缴土地出让金暂行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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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

2021年 9月 30日印发

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丽水军分区，市

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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